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对照表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

有的《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予以修订。 

具体情况如下（修订处用加粗表示）：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本委员会至少应由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且至少有一名独立

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第三条 本委员会至少应由三名不在公司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应占多数，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

业人士。 

第八条 本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

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内控制度，对重大关联交易

进行审计； 

（六）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 

第八条 本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

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

控制，下列事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

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

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

计师事务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  



修改前 修改后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

时会议。 

审计委员会每年须至少召开四次定期会议。

审计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当有

两名以上审计委员会委员提议时，或者审计

委员会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

会议。 

第十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

时会议。 

审计委员会每季度须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审

计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当有两

名以上审计委员会委员提议时，或者审计委

员会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

议。 

注：《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其他条款不变，序号相应顺延。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